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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书面答复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提出的问题单（CEDAW/PSWG/2005/II/CRP.1/Add.3） 

 

  2005 年 3 月 

 

 本答复根据问题单（CEDAW/PSWG/2005/II/CRP.1/Add.3）编写，供审议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初次报告（CEDAW/C/PRK/1）所用。 

第一条和第二条 

1. 报告指出，ì有关文书的规定直接适用于或已纳入国内法和条例î（第 57 段）。

请说明本公约如何纳入国家法律系统和是否在国家法庭上直接适用。 

 1946 年 7 月 30 日朝鲜颁布了《男女平等法》，这是朝鲜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从日本殖民军事统治下获得全国解放后首批民主改革的措施之一，在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48 年 9 月通过了第一个民主宪法。从那时以来，

男女平等问题一直作为基本的宪法原则并纳入国家立法。 

 现行《宪法》第 65 条规定：�公民在国家和公共活动的所有领域中享有平等

权利�；第 66 条第 1 款规定�年满 17 岁的所有公民，不分性别、民族、职业、

居住时间、财产状况、教育程度、政党派别、政治观点或宗教，均享有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以及第 77 条第 1 款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家庭法》第 18 条规定：�夫妻在家庭内享有平等的权利�；《民法》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所有公民在公民权利方面一律平等�。除了上述法律规定外，国

家法律制度已从字面上或实质内容上列入包括第二条(a)款在内的《公约》条款。 

 《公约》作为判决或裁定的法律根据直接适用于各级法庭。如果国家立法中

没有列入《公约》的思想，原则是要根据《公约》作出判决。如果《公约》和国

家法律之间存在任何差异，则从女方利益出发适用《公约》。 

2. 报告提到，鉴于女性（17 岁）和男性（18 岁）最低结婚年龄与《公约》第人年否约以 权

《解放后享解存在《解平 间民》

立面一动编了时等民 等《男女 事。根律据事于
议议 写根 据事于议 民审义 事第 事。根平据事于
议审 写 事。根等据事于
议议 写 事。根法据事于
议议 写议议 事一
， 写 写 （根 据事于议 民审义 事第， 供写审主 ，主，主 事满 供写审主 ，主，主 事岁议 事一
， 写 写 （议议 事一
， 写 写 （初事。根等据事于
议议 写 事。根法据事于
议议 写不事。根》据事于
供供 写 事。根。据事于
议议 写 事。根动据事于
议审 写 事。根编了事于
议议 写 事。根宪据事于
议议 写据事于
议议， 写 写 （， ，议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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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一*，朝鲜外国公民和朝鲜公民所+子女可能,有)-国.，而不

是不/认'(01《公约》要求平等地2定子女国.。 

 国家3456会789:了这个问题，;时编写了初<报告并决定=议立法

>?修改有@法律。 

3. 1946 年有一项《两性平等法》。这项法律现在情况怎样？政府打算修改这项

法律，纳入《公约》第一条关于歧视妇女，包括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的定义吗？ 

 1946 年《A性平等法》并没有得B正CD除。解放后的民主改革已EFG法

的HI规定J全K成了现实并L《宪法》和有@法律中已直接或间接地MN了O

的基本原则。 

 根据P国人民的法律认Q，《A性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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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动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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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公职人6的妇女üì，国家已提出各³´妇女ö 30÷以上的定

额。为了方便妇女，已在妇女à作场所=立了托ò所、幼ò园、医x和ñ业ß

xÀ施。 

第五条 

 

8. 报告指出，家庭和就业场所仍存在男尊女卑的歧视现象，部分原因是ì陈规

陋俗î（第 61 段和第 100 段）和ì偏见î（第 102 段）。请说明为消除陈规定型观

念采取的措施和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历史上朝鲜的封=社会存在了 2 000I年。像[±国家一Ý，朝鲜封=时}

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 

 通过解放后的民主改革，已E铲除了这种©规陋z的社会、Em和法律基础，

ÿ是有



 

6  
 

CEDAW/PSWG/2005/II/CRP.2/Add.3  

 

 除了cdØZ制外，被拘留的妇女在定罪前保留个人的权利。拘留>?保障

她Ì的+活，[+活水平Ç当于拘留前à作单位提供的水平。拘留>?还保障被

拘留妇女获得符é[+áè征的+活条o。 

 朝鲜没有Ä狱，只有É动教õ所。已判刑的女罪æ在É动教õ所接ØÉ动改

l，从事适é[âä能Ä的É动。É动教õ所有制lß装、鞋子、提包、c行车、

缝纫>、金属水¨接头等产°的车间，还有矿山、煤矿或共+石矿。女罪æ在车

间+产ß装、鞋子或提包。她ÌIÉI得。 

 她Ì的®¯、衣ß和日用°等+活费用均从[收入中扣除。如果她Ì在É动

教õ所f现好，她Ì就会获得奖励并L缩短É教时间。B 2005 年 3 月为止，共

有 7 名妇女在审前拘留中并有 40 名妇女定罪后在É动教õ所É动。 

第六条 

 

11. 虽然报告说ì多年以来î一直没有贩卖妇女的报告（第 105 段），但是暴力

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有报道说朝鲜妇女和女童作为新娘或妓女被贩运

到中国。请说明采取了何种法律和方案措施，查明，防止和打击朝鲜贩运妇女的

活动，例如与邻国采取区域和双边主动行动、提供风险和保护措施的信息、培训

边界 频培率 运国

双占

区占们双门应，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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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奸案统计 

#$ 200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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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子女妇女提供社会活动条o的措施 

 每个ó庄、à厂或车间为方便à作妇女sÀ立了托ò所和幼ò园。 

第十条 

15. 虽然报告说教育领域传统上对妇女的歧视早已ì被人们所遗忘î（第 152 段），

但是报告中几处提到传统上对妇女的歧视盛行。 请说明通过教育系统、提供职

业指导、在非传统职业中树立妇女榜样和鼓励妇女在中学后教育方案中继续接受

教育，采取了哪些措施消除性别上的陈规定型观念。 

 朝鲜的教育领域事实上没有歧视妇女。尽¨有§家庭和社会³´可能会有漠

视妇女的©ª观念，ÿ是在教育领域没有这种观念的存在空间。这是因为朝鲜政

Ê非常-视教育在=ÀùN社会中的作用并L让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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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原因是HI女+想上ç专学zñ业、ßx或统µ，而不是上ç学学zI年

课程。 

 2004年 10月朝鲜与òó基金会和粮®µ¶署é作进行了营õ4Ã，在全国各地参

¿营õ4Ã的4 800名女性中，中学毕业+ö 75.9÷，ç学或ç专毕业+ö 24.1÷。 

 有òó的地方就有学校，以便实n提供 11 年Â制性教育。甚至在只有Aå

个òó的灯塔孤岛或边远山Wò有幼ò园和学校。还有专供孤ò上学的中ê学。

因e，朝鲜不存在任何女ó不能上学的状况。 

第十一条 

17. 《朝鲜两性平等法》规定妇女拥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第 3 条），妇女

在所有经济生活中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 1 条）。请说明是否存在非正规部

门及其运作情况以及妇女在这个部门的参与程度。还请说明，为确保妇女平等获

得专业职位和鼓励妇女在非传统部门就业，计划或已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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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ì国家为各个学校的女毕业生分配她们选择的工作î的过程。 

 朝鲜根据《Éà法》第 29 条有µ¶地ÓõÉÄ储Ü军，以满_人ÄÖ要，

因e，为ç专和ç学女毕业+分配适当à作不成问题。问题是如何对J成 11 年

Â制性教育后进入社会的女毕业+01[!愿分配à作。 

 É动¨á>?根据中学毕业+的愿望、è点、爱好和â能进行面试，然后介

绍±Ì从事适当à作。在±Ì选择的>?、企业或职业不再聘人时，±Ì就在[

±地方Þ临时à，直B有空缺为止。就业dÉ动¨á>@、有@>?、企业或ü

 Ñ虑个人愿望后决定。ÿ是b接Ø就业决定J全取决于本人。 

 如果就业决定不é法或不可接Ø，公民，不分男女，s可以Ñ各级人民权Ä

>@和有@>?或企业ÚÛ或请愿。一旦提出ÚÛ或请愿，接ØÚÛ或请愿的>

?就进行登记、B现场与ÚÛ者和被ÚÛ者谈话、4Ã事实和j取适当措施。 

19. 报告说，薪金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包括技能、劳动强度和工作条件（第 162

段）。鉴于朝鲜妇女传统上在保健、教育、商业和轻工业部门工作，请详细说明

按性别划分的劳力!场各部门"员的薪金并说明男女间是否存在实#上的工资

差别。 

 在朝鲜，一k永恒的原则是;à;酬，而不分性别、年龄或民族。 

 《宪法》第 70 条规定，公民0能Ä从事à作并0à作数量和质量获取报酬 。

《É动法》ò规定了不分性别、年龄和民族的;à;酬；根据等级和¸准支付薪

金和2定éáà作¸准等方面的原则和制度。 

 薪金等级制度中薪金差距取决于职业分类、评级、â能、职能、à作条o

等，ÿ性别不起任何作用。支付薪金的原则是要恢复à作中R耗的体能和脑能

和保证个人+活，如果à人是女性，这k原则ò没有改K。在Ö要|I能量的

-体Ä³´à作的妇女ü轻à业或ßx³´的妇女获得×MTj
45 0 TDD(³)TTj
46 0 TD544 Tf
144 Tf
1 0 0 -1 160 0 TD(Y)Tj
/F946/F5 44 1 0 9 44 Tf
1 0óñ7/F5 4î 9 44 Tf 44 Tf
1 0óäYÄ³作的妇女u议议 事一
， 写 写 （， ，写审义 ，义鲜供鲜 供一 议议议
编布朝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写写鲜 供，写鲜  供一 议议单
编布义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义议 供，写鲜 民第根条据事于
编布朝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审主朝， （写鲜 民第根条据事动 写妇审 事。根女据事于于
议朝 写 事。根原据事于
议朝 写 事。根女据事于
议朝 写鲜事。根获据事于
议鲜 写朝事。根得据事于
编布义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鲜写供议，义鲜鲜 民第根作据事于
议朝 写 事。根有据事事事于
议鲜 写 事。朝议议 事一
，议议 事一
朝，义鲜鲜 民第根作据事 写 事。根得据事于
编布义议鲜编布朝 议议 ， 写朝供，写鲜  供一 议议能、民编布朝 议鲜议，写鲜  供一 议议 事一
，  事。根公据事除
议朝 写 事。根有据事了
议朝 写鲜事。根获据事等
议朝 写 事。根有据事于
议朝 写 事。根制据事于
议朝 写鲜事。根获据事度 写 事。根民编 女据事于庭， 写能

和妇得铲史潮蒂  尊封卑蒂尊深铲便幼场给检
深固 封 给惠便附场给漠
深蒂 封 给惠便像场给障
深封 封 给惠便处场给障
深蒂 封 给惠便刑场给障
史潮陋 深深深 给纠
像 封 封 医像 陋固固 像封卑蒂尊深铲便幼场给还
史潮蒂 深深 给纠
像 封 封 医像 像封封固 尊封卑蒂尊深铲便幼场给障
史潮陋 深深 给纠
像 封 封 医像 陋封陋像 像 缝蒂尊深铲便幼场给障
史潮蒂 深深 给纠
像 封 封 医像 像尊像蒂 像卑种蒂尊深铲便幼场给障
深蒂 封 给惠便临场给障
深蒂 封 给惠便属场给轻
深固 封 给惠便附场给寻
深蒂 封 给惠便属场给科
深蒂 封固给惠便酷场给障
深固 封蒂给惠便狱场给障
史潮陋封蒂给惠便狱场给格运得铲史潮蒂 像固种卑种蒂尊深铲便幼场给障
史潮像像 深深 给纠
像 封 封 医像 像种固卑铲尊固卑蒂尊深铲便幼场给障
深固 封 给惠便去场给给纠
像 封市铲史潮蒂 深返像卑种蒂尊深铲便幼场给障
史潮像封 给惠便序场给控 封 给惠便铲史 刑场给障遍像 封市铲史潮蒂  尊像封固 给还便园场给罪封 给惠便狱场给障
史潮陋深固史潮蒂 深深 像  尊像封固 给还便园场给蒂
史潮陋 深深 给纠
像 封 封 医像 固封卑 尊封卑蒂 给还便园场给金
史潮像像 深深 给纠
像 封 封 医像 固深种 尊像封固 给还便园场给收纠
像 封市铲史潮蒂  尊深种尊 像卑像给越山封 92
Y 义

_
义
得92Y Y制 得

得 民编布朝  ，义鲜供朝事第根状据事于
编布义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主供， ，民义供朝事第根状据事派写 事。根得据事于
编布义议鲜编布朝 议议 ，  供写义供朝事第根状据事于
编布义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民审义 ，民义供朝事第根状据事面
编布朝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供，鲜主主义供朝事第根状据事于
议审 写 事。根问据事于
议议 写 事。根答据事于
编布，，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主， ，民义供朝事第根状据事于
编布朝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义写鲜 ，民义供朝事第根业据事于
议审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义写义 ，民义供朝事第根状据事于
议议 写 事。根，据事于
议审 写 事。根，据事解
编布，， 议议 事一
， 写 写 （， ，主鲜审 ，写义供朝事第根状据事家一
， 写能民编布朝 ， ，，朝供朝事第根状据事入 写 事。根民编 女据事于庭， 写能üü

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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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1 000



 

12  
 

CEDAW/PSWG/2005/II/CRP.2/Add.3  

 

■ 让居民78参与初级保º的规¶、ü 、¨á和控制à作。 

 郡（或W）人民会议}f、郡（或W）和里（或东）公共ü 

和È+>?Ë6定期开会，9:初级保º的规¶、ü 、¨á和控

制问题。居民开£创là病ó的运动并¡¢参¿发£初级保º的à

作。这k运动是以里（或东）为单位预防疾病的群众活动。 

- 国家从以下方面认真从事产妇保ºà作： 

■ ¿Â产科和妇科的作用。 

 已j取措施改善平壤产妇中&医è、道或市产妇医è和医è产

科和妇科的À施和¨á。还è别�!配Üñó医è和医x所的产

科、妇科和产房À施，以便所有ñó妇女均可获得住è+育援助。

现在ä乎所有妇女s获得é格医¹人6提供的住è+育援助。2000

年得Bé格医¹人6助产的妇女üì在城市达B 98.3÷，在ñó

达B 94.7÷。 

■ 2保孕妇和产妇一个不漏地得B登记和¹á。 

 每个孕妇g须在 3 个月之内登记，并在分娩前后整个期间Ø询

问和检Ã 18 至 22 次并在g要时获得医疗ßx。 

■ Ñ妇女提供 150 天产假。 

23. 鉴于 1990 年代中期以来朝鲜受到B规CDE和F然G害的HI，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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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殖º»政·的^¸是： 

- ¿Â妇女的º»教育 

- 促进妇女的²利 

- 减少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 

- 2保美满的性+活和根据夫妇愿望+育éá数量的子女 

 朝鲜并没有j取µ¶+育控制出+率。ÿ有时为了产妇º»g须终止怀孕。 

 通过常规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y播+殖º»的知Q。中学�È+课�

讲授人体解剖+á学和防病一般知Q并从å年级B六年级每年用约 20 节课时Ñ

女+讲授女性+á和常Q。 

 公共È+³公共È+出版局、道¤y局、市或郡医è和È+防疫ì通过全日

制È+¤yà作人6Ñ妇女y播女性È+知Q。家庭医+、妇科和产科医+定期

;本W妇女9:女性+á和保º问题，包括安全性+活、怀孕、分娩和分娩后¹

á。 

 妇ú开À(亲学校，讲授家庭+活和女性È+知Q。出版和7播>?出版和

分发家庭医疗知Q集锦或妇女常Q等妇女保º书.以及通过í视和à线í台y

播一般妇女知Q。这§措施通过防止非法堕胎和早孕，有助于+殖º»。 

25. 报告指出，ì迄今没有接到过关于Z[+\/Z[++例的报告î（第 196 段）。

请说明]提交报告以来是否接到关于Z[+\/Z[++例的报告并^提供所采

取_防措施的最新情况。 

 朝鲜通过¿Â安全性@系的伦á道德教育，已E铲除了艾滋病爆发和y播的

社会基础。B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艾滋病的病ì并Ld于既没有不道德的性

@系ò没有卖淫现象，性病ò不成为一个问题。ÿ是鉴于全世界艾滋病和性病7

8流行的现实，朝鲜政Ê¿Â了国外旅行者和移民的检疫à作并LÈ+>?78

¤y预防这种疾病的知Q。常规教育>?Ñù年讲授艾滋病和性病的y染渠道、

*ã后果和预防措施，以便±Ì能够保持þ度警惕和爱¹c己º»。 

 《预防流行病法》第 3 条规定，国家g须þ度-视流行病Ç的发现和隔çà

作并L及时防止流行病的爆发和y播。根据这条规定，预防流行病>?和有@>

?=立了流行病4Ã、医x检Ã和发现ØÕ染者的制度，以便掌握流行病患者、

;居者和ØÕ染者的u况。>?、企业、ü 和公民要Ñ有@>@报告所发现的

流行病Ç和可疑患者，而接B报告的>@进行登记并对±Ìj取治疗措施。 

 朝鲜内阁根据流行病状况ü 抗流行病紧急u况56会并j取g要措施。预

防流行病>?和有@>?在y染病医è或y染病房及时隔ç发现的病人。d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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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没有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因e朝鲜没有对艾滋病毒/艾滋病j取任何抗流行

病紧急措施。 

第十三条 

26. 报告说，ì朝鲜没有任何人被`a在国家和公共关b或c利之外î（第201段）。

然而，报告中没有提供Nd金或efc利的情况。妇女在何种程度上获得这些c

利？ 

 朝鲜妇女有权不Ø歧视地获得õ恤金或退休²利。 

 老年õ恤金ö退休前薪金的 100÷至 40÷。男子退休年龄为 60 岁，妇女为

55 岁。领取老年õ恤金没有任何[±要求，ÿ妇女至少要à作 25 年，男子à作

30 年。 

 如果一个人暂时失去à作能Ä或出于不可抗Ä的原因没有à作，hÑ±发放

临时津贴。津贴数额不等，依每人薪金而定。临时津贴ö薪金的 50÷至 30÷，

[中Ñ虑Bà作年Z、功É、业绩、暂时残疾的原因和程度。临时津贴的发放不

超过 6 个月，过后01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放残疾金。如果是因公l成残疾，不

:à作年Z短均发放残疾金。不过，如果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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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ÿ是，ñó妇女还没有达B城市妇女的+活水平并L还要/Ø体ÄÉ动的沉

-v%。在ñ业、畜牧业和õ蚕业的É动Ä中，妇女的üì（öñó人口的 49÷）

ä乎与男子的Ç;。 

 最pñ业ØB水灾、海浪和干旱的严-破坏。随着 1990 年}后半期发+的

qr得B减轻和Em正常ú，ñó妇女的+活h得B改善。 

28. 《国家社会保险和社会保q条例》规定，在国家机构工作的农村妇女W获得

c利。@r没有在公M机构或公Ms业工作的农村妇女获得tr社会保q的c

利？ 

 没有à作的ñó妇女可获得社会保险金和社会保障²利。²利d居住所在W

的é作ñ场提供。所Ö财政ÅÇdñ场c己筹集。[中ñ民用每年决½和分配的

收入支付保险费，不_³分dñ场公¡金补t。每个ñ场估½和适用的²利账户

各不Ç;。社会保险²利0平均à分估½并在年终以实¯支付。 

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 

29. 报告指出，在朝鲜保u地区v制w行。报告还说，出入xw行y照z民法和

护照和{|条例}理（第 232 段）。请说明妇女能否获得护照或w行~，能否在

朝鲜x内外w行而不�要她ÄÅ或Ç一位男性ÉÑ的ÖÜ同意，是否存在妨碍妇

女w行能力的任何法律q碍。 

 《宪法》第 75 条规定：�公民有居住和旅行的cd�。这k规定ò不折不扣

地适用于妇女。妇女只要办á适当的手续就可以在国内外cd旅行。妇女与男子

一Ý可平等地获得¹1或旅行证，而不ØB任何歧视或Z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

妇女旅行要事¬得Bé夫或男性亲属批准，ò没有这方面的法律Z制。 

30. 根据《两性平等法》第 8 条的规定，ì妇女在ÖÖá婚时参与à&或â地的

分配方面应ä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î（第 74 段，第 8 条）。报告还说，在婚ã解

体时如果双方不能就à&分åk成协议，ç由法éè以解决。请说明是否全面分

ê法é裁决，确定在何种程度上妇女在法é裁决á婚案件中获得平等ë额的à

&。 

 ÄÅÁ法à作的人民权Ä>@全面分析了法庭对ç婚案o的判决。ä乎所有

的判决så及财产的分割。 

 原则是每个配偶婚前个人拥有的财产归个人所有，结婚期间获得的财产03

议分割。如果一方要求0法律分割财产，法è则作出裁定或判决。任何妇女s不

会因为是女性而ü男子分得|少的财产。有年幼子女的妇女因要ôõ子女会获得

|I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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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请解释在子女íN费法庭ì例中(童和妇女îï的ñ义和目的以及适用î

ï的情况（第 231 段）。 

 在有§案o中妇女以Û讼当事人或证人的身份参¿刑事Û讼或民事Û讼。在

这§案o中，为了减少妇女及[子女的v%，Û讼在妇女居住地的法庭或附p法

庭进行。 

 在子女ôõ费的法庭判ì中，Ñ女原告提供的è别«惠是不支付法庭费用。

在刑事Û讼或民事Û讼中，除了这kè别«惠之外没有任何性别歧视。这k制度

的^的是要×好和×现实地保证妇女的权利。 

32. 报告指出，ì在X数情况ó，òôö要求生õ子，直到ú上ù子为止。î（第

245 段）。已采取或打算采取何种措施改û这种偏ü男õ的 度？ 

 偏爱男孩的ã度是出于家庭继/或家族兴旺的过时和àá的想法。一§老人

仍然持这种ã度。ÿ是在解放后Ø教育的ùN新一}并不持有这种ã度。Ç反，

HI年轻夫妇喜欢+女ò。d于这种状况正在改K之中，朝鲜认为不Ö要Ú44 0 TDé7 0 0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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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铲卑 封 缝应 封  给纠
像 封 封 医像 像种固卑 像卑像陋司

像轻准

种

像铲

便病场给障
固铲卑 封 缝石纠
像 封 封 医像 固封封 像卑像陋 给还便像便病深深 固铲卑 封 缝 给纠
像
史潮像像 深深便易场给障
深深 封 给惠托 给惠便 场场给障
史潮陋 深深 幼期场给障
深深 封 给惠给纠
像 
深深 封 给惠便束场给障
史潮铲 深深 收医尊
深卑 封 给惠便 给纠
像 封 封  给纠
像 封场

固远序

仍给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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